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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 SPORTS GROUP LIMITED 

瘋狂體育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 

 

反貪污政策（「本政策」） 

 

政策聲明  

 

瘋狂體育集團有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致力承

諾以誠實、公平、公正、合乎道德、透明及恪守誠信的準則經營業務。本集團對任

何形式的欺詐、賄賂和貪污以及相關貪污行為採取高標準誠信及零容忍原則。 

 

所有僱員不得向客戶、供應商或任何與本集團進行商業交易的人士索取、接受或提

供利益（定義見下文）。反貪污措施亦透過採購程式擴展到本集團的供應鏈。 

 

適用範圍 

 

本政策規定了適用於本集團所有業務部門和所有級別的所有董事及僱員（包括全職

及兼職僱員）（「僱員」）的行為準則以遵守適用的反貪污法律、規則及法規。 

 

本公司亦鼓勵並期望協力廠商代表（定義見下文）、合資夥伴、聯營公司的代表、

承包商、供應商和客戶遵守本政策的原則。 

 

責任 

 

在處理本集團業務時，僱員應堅持遵守本集團高標準的專業及道德操守，並應遵守

香港和其他適用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和法規，例如《防止賄賂條例》

（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及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其他司法管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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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應熟悉並遵守本政策的要求，以及為補充本政策而由本集團不時發佈的其他政

策及程式。 

 

定義 

 

在本政策中，以下詞彙具有下述含義︰ 

 

「利益」包括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例如金錢、禮物、貸款、費用、獎金、傭金、

僱傭或合約、服務、好處（娛樂除外）及免除全部或部分責任等； 

 

「協力廠商代表」指本集團聘請代表本集團利益的任何人，其中包括代理人、介

紹人及顧問等。 

 

防止賄賂 

 

貪污和賄賂涉及提供或接受任何非法利益，作為對履行或避免履行職責的誘因或獎

勵。被視為賄賂的物品包括禮品、現金、現金等值物、貸款、傭金、實物利益或 

其他利益。 

 

賄賂和回傭可以包括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即「利益」），包括： 

 

(a) 禮品、過度娛樂款待、贊助旅遊和住宿； 

 

(b) 現金支付，無論是由員工、業務合作夥伴或協力廠商代表支付還是支付給員工、

業務合作夥伴或協力廠商代表； 

 

(c) 公職人員、供應商或客戶提供或向其提供的其他好處，例如聘請公職人員或客

戶家庭成員擁有的公司； 

 

(d) 免費使用公司的服務、設施或財產；及 

 

(e) 貸款、貸款擔保或其他以優惠條件提供的信貸，或其他無形形式的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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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嚴禁（不論以其本身身份或代表本集團行事）： 

 

(a) 向任何人士（不論以私人或公職身份）或為其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答允、給

予或授權任何賄賂或回傭，從而為本集團及/或其本身獲取任何不正當業務或其

他不正當利益； 

 

(b) 從任何人士（不論以私人或公職身份）索取、接受或收取（不論為本集團的利

益、其本身的利益，或其家人、朋友、連絡人或相熟人士的利益）任何賄賂或

回傭，以換取提供有關本集團業務的任何不正當業務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c) 以其他方式利用非法或不正當手段（包括賄賂、優惠、勒索、財務款項、利誘、

秘密傭金或其他報酬）影響他人的行動；或 

 

(d) 為協力廠商擔任索取、接受、支付或提供賄賂或回傭的仲介人。 

 

此外，僱員就任何安排會否被視為貪污、非法或不當作評估時，必須作出合理判斷。

即使提供利益並無不當影響的意圖，在提供利益之前，應確定目標接受者在相關情

況下已獲其僱主/負責人允許接受，反之亦然。 

 

禮品 

 

商務禮品為一種習慣性的禮節，旨在建立商業夥伴之間的友好關係。應避免提供或

接受任何可能被視為不公平地影響業務關係的禮品、酬金或其他好處。 

 

商務禮品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a) 它們必須合理且不過分； 

 

(b) 它們必須具有適度的價值，無論是單獨考慮還是與提供的其他禮物和款待結合

起來考慮時； 

 

(c) 它們必須適當且符合合理的商業慣例； 

 

(d) 必須僅出於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或提供正常禮貌的目的而提供它們，而不是影

響接收者在做出特定業務決策時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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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絕不應提供它們以換取經濟或個人利益或好處；及 

 

(f) 它們必須是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則和法規允許的。在與公職人員打交道時，該

官員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通常會限制可以接受的招待和禮物的程度，這些法

律必須嚴格遵守。在與私營部門打交道時，禮物或款待不應超過接受者組織施

加的任何限制。 

 

所有僱員不得為自己或他人向與本集團或任何下屬有業務往來的任何個人、公司或

組織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惟他們可接受（但不索取）下列由他人自願提供之利

益： 

 

(a) 象徵價值的廣告或促銷禮品或紀念品； 

 

(b) 在節日或特殊場合贈送的象徵價值的傳統禮物，價值不超過港幣 2,000 元； 

 

(c) 給予任何個人或公司的折扣或其他特別優惠，其條款和條件同樣適用於一般其

他客戶； 

 

倘若僱員希望接受上述未涵蓋的任何利益，他／她應尋求本公司首席風險官或首席

財務官的許可。 

 

但是，假如接受利益可能會影響他／她從事本集團業務的客觀性或誘使他／她採取

有違集團利益的行為，或接受利益可能會引致不當行為的看法或指控，則僱員應拒

絕接受利益。 

 

僱員不得接受或允許其任何直系親屬接受來自任何客戶、供應商或其他與公司開展

或尋求開展業務的人提供的任何禮物、酬金或其他好處，名義價值的物品除外任何

非名義價值的禮物應立即退回並報告給您的主管。如果立即返還不可行，則應將其

交給公司進行慈善處置。 

 

倘若僱員在從事本公司業務的過程中必須代表客戶行事，他／她亦應遵守客戶可能

對接受利益設置的任何附加限制（如執行任何政府或公共機構合同項下的職責的董

事及員工通常被禁止接受與該合同有關的利益）。 

  



5 

娛樂 

 

雖然娛樂（如提供食物和飲料）為一種可接受的商業和社會行為形式，但所有僱員

應避免接受與集團有業務往來的人（例如供應商或承包商）或其下屬的奢華或頻繁

的款待以避免將自己置於義務的位置。根據防止賄賂條例所定義下的利益，在某些

情況下，免費款待可能相當於「解除支付義務」。 

 

反欺詐 

 

欺詐通常涉及任何旨在獲取某種形式的經濟或個人利益和/或導致他人遭受損失的

欺騙行為。僱員不得故意從事、參與或以其他方式參與欺詐。在面對與本集團有業

務關係的各方，應保持適當水準的謹慎態度。 

 

利益衝突 

 

僱員應避免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即他們的私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發生衝突的情況）

或對此類衝突的看法。當發生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時，該名僱員應向本公司董事

會申報。 

 

下列描述了一些常見利益衝突的示例，但並非詳盡無遺： 

 

(a) 參與採購活動的僱員與本公司正在考慮選擇的供應商的業務密切相關或有經濟

利益； 

 

(b) 在招聘或晉升過程中考慮的候選人之一為參與該過程的僱員的家庭成員、親戚

或親密的私人朋友； 

 

(c) 本公司董事在公司正在考慮報價或投標的公司中擁有經濟利益；及 

 

(d) 僱員與其負責監管的承包商一起從事兼職工作。 

 

協力廠商代表 

 

本政策中的禁止規定適用於為代表集團利益而聘用的協力廠商代表，違反該規定可

能導致其聘用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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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儘量減少協力廠商代表從事不當行為的風險，本集團相關部門應： 

 

(a) 在選擇協力廠商代表和監督他們的活動時，始終以應有的謹慎和勤勉行事； 

 

(b) 確保協力廠商代表瞭解並尊重本政策； 

 

(c) 確保支付給協力廠商代表的所有費用和開支為適當且合理的報酬，且報酬在當

時情況下是商業上合理的；及 

 

(d) 保留所有付款的準確財務記錄。 

 

記錄、帳目和其他文件 

 

所有僱員應確保他們提交給本公司的所有記錄、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真實反映文

件中所示的事實、事件或業務交易。禁止故意使用包含虛假資訊的文件來欺騙或誤

導公司，無論是否涉及任何收益或利益。 

 

本集團應建立健全的財務和會計控制系統，包括充分的職責分離、授權控制和記錄

條目或更改，以確保其帳簿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以及防止或偵測任何違規行為。該

系統須接受定期審查和審計。 

 

所有公司交易和商務禮遇的準確記錄需予以保存。所有收入和支出必須有準確和適

當描述的文件支持。禁止偽造本集團內任何公司的任何帳簿、記錄或帳戶。 

 

舉報 

 

每位僱員均有責任按照本集團的程式及時舉報任何實際或涉嫌違反本政策的行為。

具體舉報管道及程式，請參閱本集團的《舉報及投訴政策》。 

 

僱員必須全面及坦誠地配合對任何涉嫌違反本政策或任何涉嫌貪污或欺詐活動所作

出的任何調查。未能配合或提供真實資訊的僱員可能受到紀律處分，並在適用的情

況下對有關各方提出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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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的檢討 

 

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負責監察和定

期檢討本政策，以確保其相關性和有效性。本政策的任何後續修訂將根據環境、社

會及管治委員會之職權範圍由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審閱及批准。本集團應定期

檢討本政策以確保其有效性以及是否需要對該政策作出任何更改。 

 

於2022年11月22日獲採納 


